《食药同源护肝类复合提取物加工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阶段）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及背景
本团体标准由江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批准立项，计划编号：________。
近年来，食药同源资源在健康食品、护肝功能食品领域应用快速增长，市场需求旺盛。但目前行业内对护肝类复合提取物缺乏统一、规范的食品级加工技术标准，原料配伍、提取、精制、干燥等工艺差异大，产品质量不稳定、活性成分保留率参差不齐，影响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长期从事食药同源资源加工、活性成分研究，前期已系统完成护肝类复合提取物梯度提取、树脂富集、超滤精制、喷雾干燥等关键工艺研究，形成稳定、可复制的食品级工艺路线。为填补行业标准空白，规范生产加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特制定本团体标准。
（二）起草单位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
（三）主要起草人
尧梅香、付玉梅、朱晓娟
二、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梳理行业现状、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与文献，调研企业生产工艺，明确标准制定必要性与适用范围；
2.结合前期科研成果，确定原料、提取、精制、干燥、质量指标等核心技术内容，完成标准草案初稿；
3.组织内部研讨，优化工艺参数范围、完善质量指标与检测方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主要条款编制说明
（一）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药同源护肝类复合提取物的术语和定义、原料要求、加工工艺、关键工序技术要求、成品质量要求、活性成分测定方法及包装、贮存、运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 2～5 种药食同源护肝类原料，经乙醇梯度提取、大孔树脂富集、超滤膜精制、喷雾干燥制成的复合提取物，用于护肝类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铅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三）术语与定义
明确食药同源护肝原料、食药同源护肝类复合提取物、乙醇梯度提取、大孔树脂富集、超滤膜精制5 项核心术语，界定清晰、无歧义，便于行业统一理解。
（四）原料要求
限定原料来源为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护肝类原料，明确感官、卫生、配伍要求，保障原料安全合规、品质稳定。
（五）加工工艺
规定乙醇梯度提取、大孔树脂富集、超滤膜精制、喷雾干燥等关键工序参数范围，兼顾活性成分保留与工业化可行性，工艺成熟、可复制。
（六）成品质量要求
设定感官、理化、卫生指标，同时明确总黄酮、总多糖、总皂苷下限值，兼顾安全性与功能性要求，保障产品质量可控。
（七）活性成分测定方法
附录 A 给出总黄酮、总多糖、总皂苷通用检测方法，采用食品行业常用比色法，方法成熟、成本低、易操作，便于企业应用。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标准化法》及相关强制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不冲突、不低于强制性标准，属于推荐性团体标准。
五、标准实施预期效益
规范行业：统一护肝类复合提取物加工工艺与质量要求，解决工艺混乱、质量参差不齐问题；
保障质量：明确活性成分指标，提升产品稳定性与功能性，保障消费者权益；
推动产业：助力食药同源资源标准化、产业化利用，促进护肝健康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学会组织标准宣贯培训，帮助企业理解并掌握标准要求；
鼓励生产企业对照标准完善生产工艺、建立质量管控体系；
建议检测机构依据标准开展产品检测，为市场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食药同源护肝类复合提取物加工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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